
为做好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2021 年全国硕

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办法》教学函〔2020〕8号）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硕士

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(教学司〔2021〕2号)等有关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成立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本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。 

组 长：王利荣、孙涛垒 

副组长：谢浩、耿英刚 

组 员：谢智中、史彬、王春梅、李曦、徐海星、夏涛、李俊丽、王欣宇 

二、招生指标 

序

号 

专业 

代码 
专业名称（或方向） 

学习形式（全

日制/非全日

制） 

拟招生指标 

01 081700 
化学工程与技术（除应用化

学方向） 
全日制 13 

02 081700 
化学工程与技术（应用化学

方向） 
全日制 6 

03 100700 
药学（除微生物与生化药学

方向） 
全日制 13 

04 100700 
药学（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方

向） 
全日制 6 

05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8 

06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全日制 5 

07 085600 材料与化工（化学工程） 全日制 41 



08 105500 药学 全日制 40 

09 085400 电子信息（生物医学工程） 全日制 2 

10 085600 材料与化工（化学工程） 非全日制 5 

11 105500 药学 非全日制 5 

12 085600 
材料与化工（化学工程）

海南专项 
全日制 4 

注：以上拟招生指标不含“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计划”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

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和“单独考试”，实际录取人数以复试后公布的拟录取结果为

准。 

三、复试资格 

根据学校发布的《武汉理工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》（详

见“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网”），以下两类考生可参加学院复试： 

（一）第一志愿报考学院相关专业且达到该专业学校复试线要求的考生； 

（二）获得学院 2021年“具有突出创新能力”的考生，且第一志愿报考学

院相关专业，初试成绩达到该专业国家初试合格线的考生。 

四、复试工作流程 

学院定于 4月 10日进行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，考生参加复试必

须随身携带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（初试考试准考证）、“绿色行程卡”（微信或支

付宝平台的通信大数据）、《2021 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

和《武汉理工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。不

按规定时间参加复试的考生，将视作自动放弃复试资格，该生复试成绩为零，不

予录取。复试具体安排如下： 

（一）资格审核 

1.时间：4月 9 日 14:30-17:00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校内应届毕业生考生

由辅导员统一审核并收取《武汉理工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诚信

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和《武汉理工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

核表》（附件 3）；其余考生按照规定时间进行现场审核。 



 

 

考生专业 审核时段 

081700化学工程与技术、070300化学 14:30-15:10 

100700药学、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5:10-15:30 

085600材料与化工 15:30-16:10 

105500 药学 16:10-17:00 

 

2.地点：南湖化生大楼一楼报告厅 

3.所有拟参加复试的考生根据本人情况，携带以下证明材料原件参加资格审

核： 

(1)参加复试的考生需提交《2021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品德

考核表》(见附件 3)； 

(2)普通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考生须携带准考证、居民身份证、学生证； 

(3)成人本科、自考本科、网络本科应届毕业考生须携带准考证、居民身份

证、学生证、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学籍证明； 

(4)往届本、专科毕业考生须携带准考证、居民身份证、毕业证； 

(5)获境外学历或学位证书考生须携带准考证、居民身份证和毕业证及教育

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原件； 

(6)网报时学历或学籍审核未通过的考生，须提交学历或学籍认证报告； 

(7)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计划考生，除携带本人的毕业证书以外，

还需携带《入伍批准书》和《退出现役证》； 

(8)符合国家加分政策的考生在 4 月 2 日前向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

招生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相关材料，由研究生院审核。  

考生在复试前需完成资格审查，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；如考生提供虚

假材料，任何时候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复试或录取资格，并追究相应违纪、违法责

任。 

4.复试费为 100 元/人，缴费截止时间 2021 年 4 月 9 日 12:00。（具体缴费

方式见附件 4.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复试缴费用户指南）。学校财务处统一开具电



子发票并发至考生预留的手机号。 

（二）防疫要求 

1.考生须如实填写《2021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》。如有健康状

况异常情况，须及时向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报备； 

2.提前获取“绿色行程卡”，考试当天，考生凭本人准考证、“绿色行程卡”

和《2021 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》入校； 

3.考生入校时必须佩带口罩，接受体温测量，如有异常，按防疫有关要求处

理。 

（三）笔试 

1.时间： 4月 10日 

2.地点：见复试工作安排表（资格审核当天发放） 

（四）面试 

1.时间： 4月 11日 

2.地点： 见复试工作安排表（资格审核当天发放） 

（五）同等学力加试 

1.时间：4月 10 日 

化学加试科目：分析化学，有机波谱分析 

药学加试科目：药物分析 

2.地点：见复试工作安排表（资格审核当天发放） 

五、 复试考核方式及内容 

（一）081700化学工程与技术（除应用化学方向）、085600材料与化工（化学工

程方向） 

1．复试内容 

（1）专业基本能力和素质，主要包括化工工艺学、 化学反应工程、化工设

计、化工原理、化工分离工程等相关化工基础知识。参考书目：《化工设计》第

四版 陈声宗 化学工业出版社；《反应工程》李绍芬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三

版；《化学工艺学》黄仲九主编（第二版）高等教育出版社；《现代分离技术》尹

芳华主编，化学工业出版社。 

（2）英语口语和专业进行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。 



注：请考生请带好计算器。 

2．复试方式 

（1）专业基础理论笔试（2小时），总分 100分，请带好计算器。 

（2）面试，总分 100分。 

3．复试成绩计算方法。 

复试成绩=笔试成绩*40%+面试成绩*60%，满分为 100 分，复试成绩低于 60

分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（二）100700药学（除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方向）、105500药学 

1．复试内容 

（1）专业基本能力和素质，包括药理学、药剂学、专业基础实验（包括有

机化学基础实验）的基本原理、基础知识和实验操作基本技能。参考书目：《有

机化学实验》，庞金兴，袁泉主编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，第一版，2014 年 1月；

《药理学》，朱依谆、殷明主编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第八版， 2016年 6月；《药

剂学》，方亮主编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第八版， 2016年 7月。 

（2）综合素质和能力。 

2．复试方式 

（1）专业基础笔试（包括药理学、药剂学、专业基础实验）（2 小时），总分

100分，请带好计算器。 

（2）面试，总分 100分（含专业英语，各专业课程基本知识）。 

3．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

复试成绩=笔试成绩*40%+面试成绩*60%，满分为 100 分，复试成绩低于 60

分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（三）100700药学（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方向） 

1．复试内容及方式 

（1）专业基础笔试，考试总时间 2 小时，包括生物化学、微生物学、生物

制药的基本原理、基础知识。 

（2）面试，总分 100分。 

2．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

复试成绩=笔试成绩*40%+面试成绩*60%，满分为 100 分，复试成绩低于 60



分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（四）070300化学、081700化学工程与技术（应用化学方向） 

1．复试内容及方式 

（1）专业基础笔试，考试总时间 2 小时，包括无机化学、物理化学、分析

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、基础知识及其综合应用，请考生自带计算器。参考

书目：《无机化学》（第六版），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

2018；《无机化学》（第三版）， 吉林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开大学，高等教育出版

社，2015；《分析化学》（第六版），武汉大学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7；《分析化

学》，蔡宏伟等，化学工业出版社，2008；《基础有机化学》(第四版), 邢其毅等，

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7；《有机化学》（第二版），刘军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，

2014；《物理化学》（第六版）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7；

《物理化学》（第五版），傅献彩等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5。 

（2）现场实验操作，总分 100分。 

（3）面试，总分 100分。 

2．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

复试成绩=笔试成绩×25％+实验技能成绩×50％+面试成绩×25％，满分为

100分，复试成绩低于 60分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（五）083100生物医学工程 

1．复试内容及方式 

（1）专业基础笔试，考试总时间 2小时，内容含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知识。 

（2） 面试，总分 100分。 

2. 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

复试成绩=笔试成绩*40%+面试成绩*60%，满分为 100分，复试成绩低于 60分

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六、总成绩计算方法 

考生按专业参加复试后，按总成绩排名拟录取。总成绩计算方法如下： 

总成绩=初试成绩之和/5*70%+复试成绩*30%。 

复试结束后 3天内，按复试学科专业分类，将所有参加复试考生的总成绩从

高到低进行排序, 在学院网站公示 3个工作日。 



七、拟录取原则 

（一）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、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、复试不合格者（成绩小

于 60分），不予录取。 

（二）获得“具有突出创新能力”资格，且初试成绩达到相应学科专业复试

分数线的一志愿考生，复试合格即可拟录取；参加复试的其余考生在该学科专业

剩余招生指标内，按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拟录取。 

（三）报考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等专

项计划的考生由学校按规则统一录取。 

八、其它 

招生体检工作拟于入学报到阶段进行，体检结果不符合标准的考生取消录取

资格;对体检有疑问的考生须在一周内进行复检，复检不合格的考生取消录取资

格。 

学院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进行审核后公示，公示网站为：“武汉理工大学

信息公开网”（http://xxgk.whut.edu.cn/）及“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

网”（http://gd.whut.edu.cn/）。 

九、考生咨询及申诉流程 

咨询电话：027-87601661 

监督电话： 027-87850943 

申诉流程：考生如对复试资格、程序、成绩及拟录取结果有质疑，须以书面

形式将质疑问题反馈至化生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（武汉理工大学南湖校区化生

大楼 S208 室）。 

申诉受理截止日期：公示有效期内。 

 

附件： 

1.2021年湖北省研考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 

2.武汉理工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 

3.武汉理工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  

4.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复试缴费用户指南 



武汉理工大学化生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30日 



附件 1

姓名：        准考证号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

本人郑重承诺：为确保 2021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

生命安全，我将严格遵守组考部门的防疫要求和相关规定，并按时、

如实填写的以下信息。如有不实，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关后果和法

律责任。 

日期 
是否有发热

等异常症状 

测量体温记录（℃） 备注 

上午 下午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
   月   日      
考前 14天是否前往过新冠肺炎中、高风险地

区 
□是    □否 

否 
如果考前 14 天前往过新冠肺炎中、高风险地区，该地区名称为： 

说明：此表由考生如实填写，并在考试前用 A4纸打印好，交复试工作人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附件 2 

本人是参加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，已认真阅读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、《2021 年

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以及湖北省和武汉理工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

招生的相关规定及要求，已清楚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四条中

的规定：“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行为；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

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；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

供考试的试题、答案的行为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”都

将触犯刑法，已清楚了解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盗窃、损毁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、答案及评分参考、考生

答卷、考试成绩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 

一、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法律法规、考试纪律和复试规则，保

证不发生代考、陪考及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。 

二、服从武汉理工大学复试工作的统一安排，接受该校的统一管理、监督和

检查。 

三、认真阅读学校发布的复试细则及调剂细则，并严格执行。 

四、按要求提前准备好复试所需个人材料并及时提交，保证所提交的所有个

人信息和材料真实有效、准确无误。 

五、按学校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缴费。 

六、在规定时间按要求参加复试；本次复试完全由本人独立完成。 

七、不制作、不存储、不持有、不传播任何与本次复试相关的内容。 

如有违反以上承诺的行为，本人愿意接受国家相关部门及武汉理工大学的

处理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承诺人签名（手写签名）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 月   日 



附件 3 

姓名  性别  政治面貌  

考生编号  身份证号码  

电话  QQ号码  

复试学院  复试专业  

毕业院校  户籍所在地  

学习（工作）单位  

档案所在单位  

以上内容由考生本人填写，以下内容由考生工作单位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填写并盖章 

思想政治素

质和品德表

现情况 

 

其他需要说

明的问题 
 

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 月  日 

备注：该表作为研究生复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重要依据之一。 



附件 4

第一步：登录系统 

http://cwsf.whut.edu.cn/slogin.html 

进入“校内用户”（如：图 1所示），输入平台账号密码登录（账

号为身份证号，密码为 123456）（如：图 2所示）。 

 

图 1 



 

图 2 

 

第二步：选择缴费项目 

用户登录成功后，在支付业务中选择相应的缴费项目（如：图 3

所示）。 

 

图 3 

 

 



第三步：信息补全 

补全个人信息并提交，成功后返回首页（如图 4、5、6 所示）。 

 

图 4 

 

 

图 5 



 

 

图 6 

 

第四部：结算 

核对自己的项目缴费金额等信息，进行结算（如：图 7、图 8 所

示）。 

 

图 7 



 

 

图 8 

第五步：支付 

支付方式以扫码支付为例，支付方式选择扫码支付，点击“立即

支付”会跳转到支付页面（如：图 9所示）。 

 

图 9 



此时会生成二维码，请使用用手机支付宝、微信、银联云闪付、

工商银行旗下 APP扫描二维码进行支付（如：图 10所示）。 

 

图 10 

第六步：订单查询 

支付成功后，可在“订单查询”中查询支付的订单（如：图 11所

示）。 



 


